
一次性创业补贴政策解读

一、补贴对象

在西安市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，且自

工商注册登记之日起正常运营 1 年以上的以下人员，

可申请一次性创业补贴：

（一）离校 2 年内领取营业执照的高校毕业生，含

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和留学归国人员、技工院校高级

工班、预备技师班、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

类毕业生；（高校毕业生以“学信网”学历信息查询

为准，归国留学人员以教育部学历认证为准），且符

合其他条件的，可正常申请；

（二）就业困难人员，指创办实体前按照规定经人

社部门就业困难认定的人员；

（三）返乡入乡农民工，返乡农民工是指①曾在户

籍所在地乡镇以外务工并回到原乡镇范围内创业；②

曾在户籍所在地区县以外务工并回到原区县范围内创

业；③曾在西安市以外务工并回到西安市范围内创业

的农村户籍人员；入乡农民工是指在西安市涉农区县

创业的农村户籍人员（户籍地不限）；农民工的户籍

地址须明确显示村、组信息。

二、补贴标准

符合申请条件的人员按照 10000 元/人的标准给予一次

性创业补贴。

三、所需材料

（一）共性资料



1.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；

2.身份证正、反两面；

3.工商营业执照副本；

4.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提供近 6 个月的完税凭证

或无欠税证明等资料。

5.营业场所实景照片（1-2 张），照片显示营业场

所名称、法人、营业执照“三合一”。（法人持营业

执照在经营场所的照片）

（二）个性资料

6.高校毕业生需提供毕业证、学历认证证书等资料；

7.返乡农民工需提供外出地社保缴纳凭证或工资凭

据、就业创业证（就业失业登记证）等佐证资料。

四、申请流程

我市一次性创业补贴实行线上申报，符合条件的创业

人员可登录“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门户网站”

“西安人社 12333 微信公众号”“西安人社通手机客户端”

及“秦云就业”微信小程序等线上申报平台进行申请。

五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申请人须为首次创办小微企业的法定代表人

或从事个体经营的经营者本人，同一法定代表人（负

责人）创办多家经济实体的，只能享受一次。

（二）符合条件人员应在其首次创业实体登记注册

后 13 至 18 个月期间，向创业所在地县级人社部门申

请一次性创业补贴。



（三）申请人为法定劳动年龄内且不得在党政机关、

事业单位及企业就职。

（四）申请人如存在企业法人或个体工商户经营者

变更的情况，均不得申请。

（五）政策实施期限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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